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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训练的法例规定 
 
 
 

1.1 法 例 
 
1.1.1 《商船（本地船只）（工程）规例》第 19、第 51 和第 54 条和《船舶及港口 

管(工程)规例》第 19、第 50 和第 53 条规定，在香港水域内船上从事某类工 

作的人须持有有效的相关训练证明书。 
 

1.1.2 《商船（本地船只）（工程）规例》第 70 条和《船舶及港口管制（工程）规 

例》第 69 条赋权海事处处长（下称“处长”)可批准任何组织开办强制性安 

全训练课程，并签发证明书给圆满修毕课程的人。在本档内，该类获批准组 

织称为“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 
 

1.1.3 本档为任何有兴趣成为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的组织，提供如何向处长提出申 

请的指引。本须知载述课程说明、课程纲要、对导师的要求、训练设备、发 

证安排、批准和申请手续。 
 

1.1.4 本文件也为对本身行业有关课程有兴趣的雇主或雇员，提供资料详情。 
 

1.1.5 处长可承认其它训练机构或机关，但其开办的课程须达到经评估而可予接受 

的水平。 
 
 
 
 
 

1.2 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类别 

 
1.2.1 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包括： 

 

（i）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 
 

 

（ii）   为 “货物处理”、“ 海上建造工程”和“ 船舶修理拆卸”等三 个 不 

同工种而设的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以及 

 
（iii）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 

 
 

1.2.2 船上处理货物的人须持有有效的“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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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除非船上至少有一名工程督导员监督工程进行，否则船上不得进行工程。工 

程督导员须有丰富经验并持有有效的“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证明书。 
 

1.2.4 有 船上 操作 起重 机的人 须持 有有 效的 “船上 起重 机操 作员 安全训 练” 证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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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训练中心的认可须知 
 
 
 

2.1 概 述 
 

 

2.1.1  任何组织如欲成为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以开办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须向处长 

提出申请。 
 

2.1.2  由于证明书由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签发，因此该中心有责任确保课程维持于应有 

水平，以及监察课堂、导师和评核试，以确保该中心的诚信。为此，任何欲申请 

成为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的组织，均须提交所有相关檔，包括导师的资历和经验， 

详情可参阅第 3 章第 3.4 和第 3.5 段。 
 
 
 
 
 

2.2 训练设施及安排 
 

 

2.2.1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须有相当安全而舒适的讲室,且适合作训练之用。课堂上须 

备有适当而充足的教具，例如白板、书写工具、高影机及/或幻灯机、扩音系统 

（视乎需要而定）、录象机连显示器等，供导师使用。 
 

2.2.2  训练时，须提供适当而充足的安全示范设备或工具（例如安全头盔、安全鞋、安 

全吊带、安全手套、听觉和视觉保护器、呼吸器具、个人救生浮具、手提灭火器、 

各类吊索等）。 
 

 
 
 

2.3 导师与学员比例 

 
2.3.1 为了确保有效授课,每名导师所负责训练的学员,每班不宜超过 35 人。 

 

 
 
 

2.4 训练证明书 

 
2.4.1 每名修毕课程并能通过评核试的学员应获发训练证明书。 

 

2.4.2 为方便执法人员查阅,证明书应方便携带,尺寸与香港身份证相若。证明书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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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耐用.建议证明书以天蓝底黑字印刷。 
 

2.4.3  关乎“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船上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和“起重机 

操作员安全训练”的三类训练证明书样本，分别载于附件 I（c）、附件 II(d)和附 

件 III(c)。虽然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可以在证明书上补充其它数据，但他们在签 

发证明书时，必须在其上列出相应的证明书样本所示全部内容。 
 

 
 
 

2.5 评核试 
 

 

2.5.1 训练完结之前，每名学员均须参加多项选择题笔试。申请组织须递交起码三套备 

有标准答案和评分法的试卷。 
 

2.5.2 每套试卷有至少 30 条题目，而其中选择题范围必须全面涵盖训练课程涉及的 

所有重点，例如海事法例、一般船上安全、中流和码头边（视乎工种而定）的货 

物处理安全 / 海上建造工程安全 / 船舶修理安全、相关设备的安全使用紧急应 

变措施等。 
 

 
 
 

2.6 学员上诉 
 

 

2.6.1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须订立适当程序，让学员在对课程不满时可提出投诉。申请 

组织须提交上诉程序的详情，以及如何让学员清楚知悉有关程序的详情。 
 

 
 
 

2.7 课程收费 
 

 

2.7.1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主可以为其举办的每个课程订定收费，有关费用将由获批 

准安全训练中心直接向学员收取。 
 

 
 
 

2.8 语言障碍的安排 
 

 

2.8.1 须为不识字或有语言障碍的学员作特别安排。在提出申请时，申请组织须申 

明有能力提供特别安排或说明可为该类学员提供何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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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申请及批准 

 
2.9.1 申请组织须提交第 3 章第 3.5 段所列的所需文件。 

 

2.9.2 海事处首先会审核提交的档，包括实地评估。如初步评估令处长满意，申请 

组织便须试办一个课程，以证明其开办课程的质素达到可接受水平。 
 

2.9.3 处长可根据申请组织所试办的课程批准或不批准该组织成为获批准训练中心。 

处长如认为合适，可以给予批准时订明课程届满日期或任何条件。 
 

2.9.4 所有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须遵守处长不时发出的指示和指引。 
 

 
 
 

2.10 查 询 
 

 

2.10.1 如欲进一步查询关于申请成为开办相关安全训练课程的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 

的事宜，请联络海事处海事工业安全组。 
 
 

办公地址：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海港政府大楼 23 楼 2315 室 
 

电话号码：  28524472 
 

传真号码：  2543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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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海事工业安全训练课程 
 
 
 
 

3.1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 

 
3.1.1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是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适用于所有从事船 

上货物处理的人，包括总管工、货舱装卸管工、理货员、验货员、工头、起重机 

操作员、信号员、码头装卸工人、杂工、叉式起重车司机、驳船船员、自雇者等。 
然而，这项规定并不适用于在办公室处理行政工作或办公室相关工作的人。 

 

3.1.2 上述课程为时不得少于七小时，其中包括多项选择题笔试和小息，小息总时数不 

宜超过 45 分钟，用膳时间则不计算在内。证明书的有效期为三年。 
 

3.1.3 没有特定报读条件。 
 
3.1.4  证明书持有人须于证明书到期时修读复修课程，以便可重新续证三年。欲开办复 

修课程的申请组织须先取得起码一年开办上述课程的经验，才可提出申请。复修 

课程为时三小时。 
 

3.1.5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及其复修课程的纲要和训练证明书样本载 

于附件 I。 
 

 
 
 

3.2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 
 

 

3.2.1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是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适用于所有获工程负责人 

委任为工程督导员的人。他们负责确保船上工程得以安全进行。 
 

3.2.2  根据《商船（本地船只）条例》（第 548 章）及《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第 313 

章），“工程”指本地船只上或外地来港的船只上进行货物处理、海上建造工程、 

修船和拆船。有三种不同的课程，为从事上述行业的工程督导员的安全培训而设， 

包括： 
 

 
 

（i）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货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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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海上建造工程）；以及 
 

 

（iii）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修船和拆船）。 
 

 

3.2.3 只要持有所指明行业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证明书，便有资格获委任为船上工程督 

导员，以督导相关行业的工程。 
 

3.2.4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为时不得少于 12 小时，其中包括多项选择题笔试 

和小息，每天小息总时数不宜超过 45 分钟，用膳时间则不计算在内。证明书没 

有到期时限。 
 

3.2.5 报读课程的学员必须： 
 

（i） 年满 18 岁； 
 

 

（ii） 在课程所讲授行业至少有两年工作经验；以及 
 
 

（iii） 兼备有效的“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训练证明书，才可报读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货物处理）”。 
 
3.2.6 上述三种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的纲要和训练证明书样本载于附件 II。 

 
 
 
 

3.3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 
 

 

3.3.1 《商船（本地船只）（工程）规例》（第 548I 章）第 51 条规定及《船舶港口管制(工 

程)规例》（第 313X 章）第 50 条规，凡于香港水域内在船只上进行、对船只进行 

或籍船只进行工程的起重机操作员，均须持有有效的“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 

练”证明书。 
 

 
 
 

3.3.2 上述课程分两部分，包括实习试和为期两天的理论课程： 
 

（i）  实习试确保考生拥有他们拟操作的那一类船上起重机的实务技能。 
 
 

（ii） 理论课程教导学员有关操作船上起重机的一般责任、法律责任、安全作业 

方式和预防措施。 
 
3.3.3 除非起重机操作员有至少一年操作同一类船上起重机的经验，否则便须就其拟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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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一类起重机接受和通过实习试。实习试可于处长批准开办上述课程的训练中 

心或建造业议会主理。 
 

 
 
 

3.3.4 理论课程为时不得少于 14 小时，其中包括多项选择题笔试和小息，每天小息总 

时数不宜超过 45 分钟，用膳时间则不计算在内。本课程证明书的有效期限为五 

年。 
 

3.3.5  证明书持有人须于证明书到期时修读复修课程，以便可重新续证五年。欲开办复 

修课程的申请组织须先取得起码一年开办“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 

的经验，才可提出申请。复修课程为时六小时。 
 

3.3.6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及其复修课程的纲要和训练证明书样本载 

于附件 III。 
 

 
 
 

3.4 导师须具备的条件 

 
3.4.1  教授“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和“船 

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的导师和举行船上起重实习试的主考员均须 

由处长核准。两者必备的资格和经验须与课程拟讲授的行业有关，另具备职安健 

知识，有授课经验更佳。导师须具备： 
 

(a) 远洋船舶三级（轮机师或甲板高级船员）合格证书或同等证书，加上有起 

码三年担任相关行业的安全督导职位的经验；或 
 

(b)   远洋船舶二级（轮机师或甲板高级船员）合格证书，加上有一年担任相关 

行业的安全督导职位的经验；或 
 

(c)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签发的注册安全主任证书，并持有轮机、机 

械或其它相关工程的文凭，或持有职安健文凭，再加上有四年担任相关行 

业安全督导职位的经验；或 
 

(d) 处长认可或接受的同等海事工业安全专业资格和经验。 

3.4.2 导师能够阅读和书写课程所用语言。 

 

3.5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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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任何组织如欲申请成为开办“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或“工程督导 

员安全训练课程”的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须向处长递交： 
 
 

(a) 设施和行政资料 
 

（i）  训练设施和安排的数据，包括训练和示范设备一览表、每班人数和所备 

存记录； 
 

（ii）  按需要提供传译服务或协助有语言障碍者的安排细节；以及 
 

（iii） 为不满课程的学员作出的投诉安排。 

(b) 导师或主考员资料 

（i）   附件 IV 申请书所要求的导师人个数据，包括资格和工作经验。 

(c) 课程教材和评核表 

 

（i）   课程教材，包括详尽的课程内容、教案、讲义、派发的参考数据等；以 

及 
 

（ii）  起码三套题目组合不同的试卷（备有标准答案、评分法）。 
 

(d) 证明书 
 

（i）   相关课程的训练证明书样本。 
 

 

3.5.2 任何组织如欲申请成为开办“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的获批准安全 

训练中心，须向处长递交： 
 

(a) 第 3.5.1（a）至（d ）条所指明文件； 

(b) 如何进行和安排实习试的各有关数据； 

(c) 实习试时间表和测验项目的列表；以及 

(d) 实习试合格考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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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I（a） 
 

课程纲要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1. 引言 0.5 小时 

1.1 本地船上货物处理业安全规定发展概览 

1.2 安全训练的目标 

1.3 雇主、工程负责人、受雇人确保工作安全的责任 

2. 法例条文概览 0.5 小时 

2.1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与《船舶及港口管制条 

 例》和相关附属法例、罪项及罚则 

2.2 海事处处长发出的工作安则与海事处布告 

2.3 船上货物处理工人强制安全训练 

3. 一般船上安全须知 2 小时 

3.1 意外成因和预防意外原则 

3.2 船上作业特点和潜在危险 

 
 上落船只设施和船上走动安全须知 

 
 船上杂务管理须知 

 
 载货船舱、密闭舱间作业须知 

 
 高空、近水作业须知 

 
 抛锚、系泊、拖带作业安全须知 

 
 处理缆索安全须知 

3.3 个人防护装备正确用法 

3.4 防火须知与灭火设备用法 

3.5 紧急程序和急救设施 

3.6 呈报意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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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续）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4. 

4.1 

4.2 

4.3 

4.4 

4.5 

4.6 

4.7 

货物处理作业安全须知 

货物处理意外主要原因  

货物、货柜处理作业的基本安全工作守则 

操作吊索安全须知 

发信号须知  

处理危险或有害物质安全须知 

人力操作须知  

活动扶梯安全用法 

2 小时 

5. 

5.1 

5.2 

货物处理设备安全用法 

货物处理设备的基本操作指南和局限 

货物处理设备有关的法例规定 

0.5 小时 

6. 

6.1 

6.2 

讨论与考核 

讨论 

笔试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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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复修课程 

 附件  I（b）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1. 船上货物处理安全法例最新发展与船上货物处理外 1 小时 

 趋势 

1.1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与《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 

 和附属法例及其它相关法例 

1.2 船上货物处理意外最新统计数据和常见意外原因 

1.3 船上货物处理意外个案研究 

2. 船上货物处理工作守则最新发展 2 小时 

2.1 船上货物处理设备与安全工作守则的最新发展 

2.1 海事处处长发出的工作守则与海事处布告 

2.3 讨论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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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证明书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 

 附件  I（c） 

 

 
训练证明书 Certificate of Training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 

Shipboard Cargo Handling Basic Safety Training Course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第 548 章)》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Ordinance(Cap.548) 
 

《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第 313 章）》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Ordinance(Cap.313) 
 
 
 
 

证明书编号 Certificate No: 
 

持证人姓名：（中文） 

Name of holder:(English) 

发证日期 Date of issue: 

有效期至 Valid till: 

 

 
获批准安全 
训练中心印章 

Seal of 

Approved 

Safety Training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名称 Name of Approved Safety Train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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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货物处理） 

 附件  II（a）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1. 引言 1.5 小时 

1.1 本地船上货物处理业安全规定发展概览 

1.2 意外成历和预防意外原则 

1.3 风险评估基本原则 

2. 法例条文概览 1.5 小时 

2.1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与《船舶及港口管制条 

 例》和相关附属法例、罪项及罚例 

2.2 雇主和工程负责人的一般责任 

2.3 雇员的一般责任 

2.4 工程督导员的责任 

2.5 海事处处长发出的工作守则与海事处布告：其它相关工作 

守则与安全指引 

3. 一般船上安全须知和工作环境安全须知 2 小时 

3.1 上落船只设施和船上走动安全须知 

3.2 循水路运载工人须知 

3.3 高空、近水作业须知 

3.4 个人防护装备正确用法 

3.5 船上杂务管理须知 

3.6 舱口、载货船舱、密闭舱间作业须知 

3.7 防火须知与灭火设备用法 

3.8 无遮蔽水域潜在危险和作业时船只稳性须知 



课程纲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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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4. 

4.1 

4.2 

4.3 

4.4 

4.5 

货物处理作业安全须知 

操作吊索安全须知  

发信号须知 

处理危险或有害货物安全须知  

货物堆装与堆垛须知 

人力提举与搬运须知 

1.5 小时 

5. 

5.1 

5.2 

5.3 

中流货柜处理安全须知 

中流作业潜在危险  

通往货柜顶部方法 

四脚吊索用法 

 1.5 小时 

6. 

6.1 

6.2 

6.3 

6.4 

货物处理设备安全用法  

货物处理设备的基本操作指南、原理和局限  

检查货物处理设备须知 

叉式起重车安全用法 

与货物处理设备有关的法例规定和合资格人员的责任 

1.5 小时 

7. 
 

7.1 

7.2 

拖带与驳运作业一般安全须知 

抛锚、系泊、拖带作业的安全工作守则  

处理和保养缆索须知 

0.5 小时 

8. 

8.1 

8.2 

8.3 

应急须知  

紧急程序  

呈报意外方法 

急救设施 

 0.5 小时 

9. 
 

9.1 

9.2 

讨论与考核 

讨论  

笔试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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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海上建造工程） 

 附件  II（b）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1. 引言 1.5 小时 

1.1 本港海上建造工程业安全规定发展概览 

1.2 从事海上建造工程船只的特性 

1.3 意外成因和预防意外原则 

1.4 风险评估基本原则 

2. 法例条文概览 1.5 小时 

2.1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与《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和 

 相关附属法例、罪项及罚例 

2.2 雇主和工程负责人的一般责任 

2.3 雇员的一般责任 

2.4 工程督导员的责任 

2.5 海事处处长发出的工作守则与海事处布告：其它相关工作 

守则与安全指引 

3. 一般船上安全须知和工作环境安全须知 2 小时 

3.1 上落船只设施和船上走动安全须知 

3.2 循水路运载工人须知 

3.3 个人防护装备正确用法 

3.4 船上杂务管理须知 

3.5 甲板、船舱、密闭舱间作业须知 

3.6 防火须知与灭火设备用法 

3.7 无遮蔽水域潜在危险和作业时船只稳性须知 



课程纲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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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4. 
 

 

4.1 
 

4.2 
 

4.3 
 

4.4 

海上建造工程安全工作守则  

高空、水上、水下或近水作业须知  

焊接、火焰切割和其它高温工作须知  

在海上建造工程水域抛锚、系泊、拖带作业须知 

处理和保养缆索须知 

2 小时 

5. 
 

 

5.1 
 

5.2 
 

5.3 
 

5.4 
 

5.5 

处理物料和设备安全须知 

操作吊索安全须知  

发信号须知 

处理危险或有害货物安全须知  

货物堆装与堆垛须知 

人力提举与搬运须知 

1.5 小时 

6. 
 

 

6.1 
 

6.2 
 

6.3 
 

6.4 

机械、设备、装置安全用法  

基本操作指南、原理、局限和潜在危险  

检查和保养机械、设备、装置须知  

电力设备、电动工具、手动工具、压力设备安全用法  

与起重装置、起重工具有关的法例规定和合资格人员的责任 

1.5 小时 

7. 
 

 

7.1 
 

7.2 
 

7.3 

应急须知  

紧急程序  

呈报意外方法 

急救设施 

 0.5 小时 

8. 
 

 

8.1 
 

8.2 

讨论与考核 

讨论 

笔试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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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船舶修理拆卸） 

附件 II（c）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1. 引言 1.5 小时 

1.1 本港修船拆船作业安全规定发展概览 

1.2 从事修船拆船工程船只的特性 

1.3 意外成因和预防意外原则 

1.4 风险评估基本原则 

2. 法例条文概览 1.5 小时 

2.1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与《船舶及港口管制条 

 例》和相关附属法例、罪项及罚则 

2.2 雇主和工程负责人的一般责任 

2.3 雇员的一般责任 

2.4 工程督导员的责任 

2.5 海事处处长发出的工作守则与海事处布告：其它相关工作 

守则与安全指引 

3. 一般船上安全须知和工作环境安全须知 2 小时 

3.1 上落船只设施和船上走动安全须知 

3.2 循水路运载工人须知 

3.3 高空、水上、水下或近水作业须知 

3.4 个人防护装备正确用法 

3.5 船上杂务管理须知 

3.6 无遮蔽水域潜在危险和作业时船只稳性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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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续）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4. 
 

4.1 

4.2 

4.3 

4.4 

4.5 

4.6 

修船拆船作业安全工作守则 

甲板、船舱、机舱、密闭舱间作业须知 

焊接、火焰切割和其它高温工作须知 

喷漆须知 

防火须知与灭火设备用法 

使用锅炉、压力设备须知 

喷砂打磨须知和高压喷水用法 

2 小时 

5. 
 

5.1 

5.2 

5.3 

5.4 

5.5 

处理物料和设备安全须知 

操作吊索安全须知 

发信号须知 

处理危险或有害货物安全须知  

货物堆装与堆垛须知  

人力提举与搬运须知 

1.5 小时 

6. 
 

6.1 

6.2 

6.3 

6.4 

机械、设备、装置安全用法 

基本操作指南、原理、局限和潜在危险  

检查和保养机械、设备、装置须知  

电力设备、电动工具、手动工具、压力设备安全用法  

与起重装置、起重工具有关的法例规定和合资格人员的责 

任 

1.5 小时 

7. 
 

7.1 

7.2 

7.3 

应急须知 

紧急程序 

呈报意外方法  

急救设施 

 0.5 小时 

8. 
 

8.1 

8.2 

讨论与考核 

讨论  

笔试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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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证明书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 

附件Ⅱ(d) 

 

 
 

训练证明书 Certificate of training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 

Works Supervisor Safety Training Course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第 548 章)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Ordinance (Cap.548) 

《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第 313 章）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Ordinance(Cap.313) 
 

 
 
 
 

证明书编号 Certificate No.: 
 

持证人姓名：     （中文） 
 
Name of holder: (English) 

指定工程 Specified Works : 

发证日期 Date of issue: 

 

获批准安全 
训练中心印章 

Seal of 

Approved 

Safety Training 

Centre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名称 Name of Approved Safety Training Centre] 
 

 
 
 
 
 

“指定工程”指—“船上货物处理”、“海上建造工程”或“船舶修理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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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 

 附件   Ⅲ(a)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1. 

1.1 

1.2 

1.3 

引言 

训练课程的目标 

意外成因和预防意外原则 

船上起重机意外 

1.5 小时 

2. 

2.1 

2.2 

2.3 

2.4 

2.5 

法例条文概览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与《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和 

相关附属法例、罪项及罚则 

起重机操作员、吊索工、信号员和其它工人的责任；合资 

格人员的责任 

雇员的一般责任 

与船上起重机有关的法例规定 

海事处处长就船上起重机设备发出的工作守则与海事处布 

告；其它相关工作守则与指引 

1.5 小时 

3.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起重机安全知识 

起重机基本原理和局限 

操作起重机所涉危险和安全措施 

架设、装配、拆除、固定程序须知 

厘定起重机的布置和安全操作负荷计

算负荷物体积和重量方法 

起重机操作员辅助仪表的用法和局限 

减低起重机额定能力的因素 

检查和包养起重机须知 

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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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续）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4. 

4.1 

4.2 

4.3 

4.4 

4.5 

4.6 

工程所用起重机的安全操作 

操作吊索安全须知 

发信号须知 

处理危险或有害货物安全须知 

处理货柜须知 

处理大型或笨重货物须知 

无遮蔽水域作业和作业时船只稳性须知 

 

3 小时 

5. 

5.1 
 

5.2 

5.3 

应急须知 

紧急程序 

呈报意外方法 

急救设施 

  

1 小时 

6. 

6.1 

6.2 

讨论与考核 

讨论 

 笔试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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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要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复修课程 

 附件Ⅲ(b) 

 
 

单元 
  

主题 
上课时数 

（不少于） 

1. 

1.1 
 
 
 

1.2 

1.3 

安全法例的最新发展及起重机操作意外的最新趋势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与《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和 

相关附属法例、罪项及罚则 

起重机意外最新统计及常见的意外成因 

船上起重机意外个案分析 

1 小时 

2. 

2.1 

2.2 

船上起重机安全作业守则的最新发展 

穿上起重机及安全工作守则的最新发展 

海事处处长就船上起重设备发出的工作守则与海事处布告； 

其它相关工作守则与指引 

2 小时 

3. 检查和包养起重机须知及个案分析 1 小时 

4. 

4.1 

4.2 

4.3 

应急须知 

紧急程序 呈

报意外方法 

急救措施 

 1 小时 

5. 讨论及回应  0.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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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证明书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 

 附件Ⅲ(c) 

 

 

训练证明书 Certificate of training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 

Shipboard Crane Operator Safety Training Course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第 548 章）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Ordinance (Cap.548) 

《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第 313 章）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Ordinance(Cap.313) 
 
 
 

证明书编号 Certificate No.: 

持证人姓名: （中文） 

Name of holder:  (English) 

起重机类别 Crane Type:(代号 Code No.) 

发证日期 Date of issue: 

有效期至 Valid till: 

 

 
 
 

获批准安全 
训练中心印章 

Seal of 

Approved 

Safety Training 

Centre 

 

[获批准安全训练中心名称 Name of Approved Safety Training Centre] 
 
 
 
 
 
 
 

（证明书背面 Back Side of Certificate） 

起重机类别代号 Code Number for Crane type 

‘1’— 在非本地船只上使用的起重机 

crane used on a vessel other than a local vessel 

‘2’— 在本地船只上使用的人字吊臂起重机 

derrick crane used on a local vessel 

‘3’— 在本地船只上使用的固定吊臂起重机 

fixed boom jib crane used on a local vessel 

‘4’— 在本地船只上使用的液压伸缩吊臂起重机 

extensible hydraulic jib crane used on a local vessel 

‘5’— 在本地船只上使用的指定类别起重机（第 1 至 4 类以外） 

specified type of crane (other than type 1to4) used on a local vessel 



安全训练课程导师申请书 
 附件Ⅳ 

[《商船(本地船只)(工程)规例》(第 548 章)/《船舶及港口管制条例》(第 313 章）] 

*删去不适用者

申请成为下列课程的导师：[请在方括号内加上“√”号] 

[ ]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 

[ ]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货物处理 / 海上建造工程 / 船舶修理拆卸） 

[ ]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理论课程 / 实习试） 

 注 : 

(a) 请用黑笔正楷或打印形式填写各项。

(b) 请夹附身份证、专业资格证明文件及其它相关资料副本。

近照 

（约 4 厘米 x5 厘米） 

(c) 个人资料： 此表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只会用于核准安全训练课程事宜上。

1. 姓名（先填写姓氏）： 性别： 

2. 出生日期 （年/月）： 年龄： 

3. 国籍： 身份证或护照号码：  

4. 联络地址：

电邮地址：  

5. 办公室电话号码： 办公室传真号码： 

6. 获取资格和经验（必要时另纸书写）：

7. 是否训练组织（申请单位）的全职雇员？ [*全职/兼职] 

8. 如在训练组织（申请单位）中担任兼职导师而本身另有全职工作，请确保获雇主同

意兼任训练工作。

（递交雇主推荐信） [*是/否] 

9. 是否曾被任何政府机关或工程学会或训练组织处分或撤销/吊销注册资格？

[*是/否] 

如有，请另纸填写详情。 

声明：下列签署人声明上述数据真实无误。 

申请人姓名及签署： 

日期： 

训练组织名称及盖章： 

日期： 

注：申请人须递交身份证/护照和证明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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